十二师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，推进移风易俗，建设惠民、绿色、文明殡葬体系，根据兵团民政局、兵团财政局《关于印发<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办法>的通知》（兵民政发〔2025〕43号）精神，结合十二师实际，制定本措施。

一、奖补范围

十二师户籍居民死亡后，按规定实行火葬（属土葬改革区或具有土葬习俗的少数民族实行土葬），且自愿在十二师节地生态安葬定点服务单位选择以下安葬方式的：

1.骨灰自然安葬（树葬、花坛葬、草坪葬等）：在安葬设施内不设硬质墓穴和墓碑，使用可降解容器将骨灰藏纳土中，地表保持平整原貌，以种植树木、花草（或设置其他小型标识物）等为主要标识；

2.遗体深埋不设墓碑安葬：将遗体埋葬于地下深度不小于1.5米，地表保持平整，不留坟头，不设墓碑（或设置其他小型标识物）的方式。

3.具有地域特色，且符合国家节地生态安葬要求的其他葬式。

二、奖补对象

奖补对象为申请节地生态安葬的逝者亲属或委办人（以下统称申请人）。

三、奖补标准
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，给予一次性奖励1000元。

四、定点服务单位

（一）九龙生态园（联系方式：0991-8777666）：提供生态节地葬（花坛葬）等节地生态安葬服务。

（二）福寿陵园（联系方式：0991-5801234）：提供草坪葬等节地生态安葬服务。

（三）逝者家属选择的节地生态安葬方式无合适定点单位的。由属地民政部门向上级民政部门申请，由上级民政部门指定服务单位进行安葬。

五、办理程序

（一）申请

申请人完成安葬后，向定点服务单位提出申请，填写《兵团第十二师节地生态安葬奖补申报审批表》，并附以下材料：

1.逝者身份证、户口本或其他户籍证明复印件；

2.逝者死亡证明（火化的需额外提供火化证明）复印件；

3.安葬凭证等相关印证材料；

4.节地生态安葬现场实景图片；

5.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6.申请人银行卡（注明开户行）复印件；

7.申请人与逝者关系证明（户口本、公证书、委托书、法定监护人证明或公安部门出具的关系证明等）复印件。

（二）审核

定点服务单位自受理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核，出具审核意见并报师民政局汇总；对不符合条件的，应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。

（三）审批

师民政局收到审核材料后，及时完成复核审批。对符合条件的，在审批通过后1个月内将奖补资金划入申请人指定银行账户；对不符合条件的，书面说明情况并反馈申请人。

六、经费安排

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所需经费由师民政局纳入师本级年度财政预算，实行专款专用。
七、监督管理

定点服务单位或个人在领取奖补资金后，不得实施变相留坟头、立碑、骨灰装棺再葬等违反奖补政策的行为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出具虚假证明，不得挤占、挪用、骗取、套取奖补资金。对违反规定的，依法追究相关责任，追缴奖补资金，并实施信用监管。
八、其他事项
本方案由十二师民政局、十二师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本措施自2025年12月1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兵团第十二师节地生态安葬奖补申报审批表
兵团第十二师节地生态安葬奖补申报审批表
编号：

	逝者姓名
	
	性别
	
	身份证号
	

	家庭住址
	

	经办人姓名
	
	与逝者关系
	
	身份证号
	

	经办人住址及联系方式
	
	

	奖补类型
	遗体深埋不设墓碑（ ）
	元

	
	骨灰自然安葬
〔树葬（ ）草坪葬（ ）花坛葬（ ）其他（ ）〕
	元

	定点服务单位名称
	

	定点服务单位审核意见：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   月   日
	师民政局审批意见：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陈诺人姓名：        
本人承诺：逝者姓名        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，于      年    月    日身故，家属自愿采取节地生态的方式安葬逝者的骨灰或遗体。并于      年    月    日完成下葬。




